
科学技术研究部服务手册

划拨横向科研经费及预开发票流程

注：

1.以上流程均以作为依据的横向协议已由合作方签署生效，且原件提前 /同时提交至科研部为前提。

2. 到款通知单（认领单）请项目负责人登录个人账号，参照财务处网站“如何进行来款认领”的通
知于财务信息平台打印；

3. 对于技术开发合同或技术转让合同所对应的第一笔科研经费划拨或预开发票，项目负责人欲申请
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免税）时：

(1) 应将生效的技术开发合同或技术转让合同（两份）在入账前交到科研部技术开发科，由学校统一
到天津市有关部门办理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和相关免税手续后，开具发票时方可免税。

(2) 对于欲申请技术合同认定登记（免税）的技术开发或技术转让合同，根据目前天津市有关审核部
门的要求，需严格按照学校提供的技术合同模板，具备技术内容、路线、指标、参数、交付物等内容。

   技术开发与成果转化办公室 津南业务西楼 439/440 022-85358838

划拨经费 预开发票

财务处网站下载预开票据申请表

输入经费来款查询条件后，点击“查询”
携带填写完整并加盖院章、二级单位财
务负责人签字的申请表至科研部（津南
校区业务西楼 439/440或八里台校区服
务楼220）审核（技术合同认定备案编
号、技术交易金额由科研部填写）

选择相应的来款信息，点击“认领”，
进入认领页面

携带审核通过的申请表至财务处
开具发票

登录科研创新服​务平台
https://std.nankai.edu.cn/2021/0114/

c23223a335880/page.htm

待审核状态为“学校通过”后，在操作
栏里点击“打印预览”可打印划拨单

将认领单与划拨单一起交到财务报账
大厅

选择认领项目，填写认领金额，根据学
校经费管理模式进行拆分，最后点击

“提交”


